
一、修订背景

2021 年 3 月，我厅印发《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评定分离”操作指导规则（试行）》

（新建建〔2021〕8 号），在部分地州启动招标“评定分离”

试点工作。

三年来，我厅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

不断总结试点经验，结合自治区建筑市场实际，在原指导规

则基础上，修订完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评定分离”操作指导规则（修

订稿）》（以下简称《指导规则（修订稿）》）。

二、修订过程

2022 年 12 月，我厅组建自治区招标投标制度改革课题

组，坚持问题导向，组织编制《指导规则（修订稿）》初稿，

其间多次赴喀什地区、克州、阿勒泰地区等试点地州调研了

解试点情况，同时赴浙江、江苏、安徽等先进省市学习，深

入交流“评定分离”制度实际应用情况。结合试点工作推进

情况，我厅多次征求试点地州意见建议，不断对《指导规则

（修订稿）》进行修改完善，2025 年 1 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建议，共征得各地行业主管部门、招标投标各方主体

及专家意见 53 条，采纳 36 条，未采纳 17 条。2025 年 4 月，

结合意见建议采纳情况，我厅组织行业专家论证，进一步完

善《指导规则（修订稿）》，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印发



实施。《指导规则（修订稿）》将有力提升定标决策的公平

度和透明度，有效破解当前“评优不定优”的实践难题。

三、主要内容

《指导规则（修订稿）》共五章三十五条，以及六项附

件。

（一）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五条，共五条）。主要

包括《指导规则（修订稿）》制定依据、定义、原则、决策

约束机制和适用范围等相关内容，明确开展“评定分离”试

点的范围和“充分竞争、优质优价”的原则，重点强调了内

控机制和决策约束机制等相关事项应纳入招标人“三重一大”

议事决策机制，旨在进一步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二）第二章“评定分离”方案确定（第六条至第十一

条，共六条）。主要包括定标方案和评标方法的制定要求、

明确了评审因素和定标候选人推荐要求及价格竞争定标法、

票决定标法、集体议事法等定标方法。明确了定标方法应由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的定标方案中公布，供定标委员会在推荐

的定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候选人。同时，对于“价格竞争定

标法”，明确规定适用于投资额或单项合同估算价 1000 万

元以下技术及性能标准简单、通用的建设工程项目。

（三）第三章评标（第十二条至第十九条，共八条）。

主要包括评审范围、初步评审、详细评审、否决投标、问题

澄清等内容，明确了评标报告的具体要求、应当记录的具体



内容、评标结果公示的相关要求、评标过程中继续定标或重

新招标的具体情形和相关要求、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项

目宜采用网络远程异地评标的方式。针对“问题澄清”有关

内容，明确“评标报告应当明确记录定标候选人的优势、缺

点、风险等评审情况和推荐理由，并对技术、质量、安全、

工期的控制能力等提供技术咨询建议”。针对“继续定标或

重新招标情形”有关内容，明确了将评标结果公示期间因质

疑投诉导致定标候选人少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量时重新招

标的情形。

（四）第四章定标（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七条，共八条）。

主要包括定标委员会组建、备选人员、定标核查及定标会要

求等内容。明确了定标委员会及备选人员名单由招标人通过

“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确定，并强调了相关名单的保密性；

针对定标会议明确了定标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并清晰可见；针

对“考察质询”明确了在原定标会议时间可以适当推迟的基

础上限定了“最长不超过 5 日”；针对“定标备案”明确了

定标报告和定标记录的内容，同时将定标报告、定标记录抄

送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

（五）第五章责任与管理（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五条，

共八条）。主要包括“招标人责任、监督机制、保密要求”

等内容，明确了定标委员会职责、投诉举报的相关渠道和要

求、标后核查的要求、发现招标投标各方主体存在涉嫌违反



党规党纪、职务违法犯罪线索时的移交工作机制、办法的执

行规定等内容。

（六）附件。主要包括《评标结果（定标候选人）公示》、

《票决定标选票第 轮（样本）》、《票决定标选票第 轮

计票汇总表（样本）》、《定标结果（中标候选人）公示》、

《（工程名称）中标结果公告》、《定标报告》共 6 个参考

样表组成，为招标人提供参考范式，结合对票决定标法的调

整内容同步制定了附表 2、附表 3，方便各方主体使用。

四、修订亮点

（一）以强化招标人主体地位为核心，将有关事项纳入

“三重一大”议事决策机制，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操作

导则（修订稿）》明确将定标规则制定、定标委员会组建等

相关事项纳入招标人“三重一大”议事决策机制，通过强调

党组织领导下的集体决策和权力约束机制，倒逼“评定分离”

招标方式下各方主体履职尽责，解决定标过程流于形式的问

题。

（二）以优化中标人“确定程序”为目标，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评定分离”定标规则。《操作导则（修订稿）》

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

规范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 号）为指引，详细阐

明各项定标因素，引导招标人结合项目特点及实际科学合理

确定定标标准，进一步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将“票决计分



定标法”调整为“票决定标法”，精简优化定标方法，通过

记名投票方式压实定标委员会责任，明确每名定标委员会成

员仅能推荐一名定标候选人，且须在选票中详实填写推荐理

由，使定标决策有依据、定标过程可追溯，责任主体更明确。

（三）以提高评标专家专业技术能力为遵循，进一步明

确评标专家评审要求，压实评标专家公正履职尽责。《操作

导则（修订稿）》规定评标专家提供的评标报告“应当明确

记录定标候选人的优势、缺点、风险等评审情况和推荐理由，

并对技术、质量、安全、工期的控制能力等提供技术咨询建

议”等要求，进一步压实评标专家责任。

（四）以改进评标方法和评标机制为导向，规范“价格

竞争法”适用范围，高位推广“评定分离”+网络远程异地

评标模式。《操作导则（修订稿）》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24〕21 号）“全面推广网络远程异地评标”

相关要求，通过推行评定分离+网络远程异地评标模式，整

合专家资源，克服新疆地域限制，打破传统模式中评标专家

评审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提升评标质量，降低廉政风险。

（五）以压实监管责任为切入点，规范“评定分离”责

任监督与管理机制，强化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招标投

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操作导则（修订稿）》通过规

范定标备案流程，加大对招标人定标活动监督，压实招标“评



定分离”属地管理责任。新增招标人负责制、监督机制、定

标委员会职责、投诉渠道、标后核查、线索移交等内容，从

制度层面强化“评定分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建立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有关部门移送问题线索的机制，强

化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解读部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解 读 人：吕小利

联系电话：0991-8837428


